2018年度彩云路道路节点改造项目、斗南人行天桥及宜和路建设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彩云路道路节点改造项目位于彩云南路和彩云中路，彩云南路节点位于彩云南路与月华街交叉口至彩云南路与云南白药街交叉口段；彩云中路节点位于彩云中路与祥和街交叉口至彩云中路与春融街交叉口段；彩云中路与东门坡交叉口；彩云中路与兴呈路交叉口，总投资约2693.94万元。

彩云中路斗南地铁站人行天桥建设项目位于地铁1号线斗南地铁站旁，横跨彩云中路，临近彩云中路与兴呈路交叉口，总投资约2166.33万元。

宜和路（朝云街至锦绣大街段）建设项目起于锦绣大街，从南向北延伸，止于朝云街。道路等级为城市支路，全长333.32米，红线宽20米、双向2车道，设计时速30 km/h，总投资约2209.02万元。

（二）项目绩效目标

1.项目绩效总目标：彩云路是连接昆明主城与呈贡区的主要通道，节点改造和人行天桥有利于改善彩云路的交通状况，解决穿越彩云中路的大部分人流过街问题，减少彩云路交通安全隐患，改善周边人群交通出行条件，推进了呈贡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步伐。宜和路为城市支路，将改善周边交通环境，满足道路沿线的行人通行和休闲的需求，提高区域交通网络的通达性和便捷性。
2.项目绩效阶段性目标：交通节点改造项目已完成规划红线，取得可研批复，已完成施工招标及合同签订工作；斗南地铁站人行天桥已完成规划红线，设计方案市规委会已通过，目前可研报告已编制完成，取得可研批复；宜和路（朝云街到锦绣大街）项目已取得规划选址意见书、规划设计方案批复、初步设计批复，正在进行施工图设计,计划2019年6月开工。
二、项目单位绩效报告情况

结合项目实际进展，当年支出15.06万元，项目如实申报绩效。
三、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严格控制投资，确保资金合理使用和资金使用安全；强化资金支付管理、项目成本管理和财务管理制度；加强项目管理，确保项目建设取得更好经济、政治、社会效益。
（二）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
绩效评价原则：同一尺度、同一标准下，坚持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
    评价工作分定量评价和定性评价两个步骤：定量评价以评价客体提供的相关资料为基础，经过认真审查和核对，测出定量评价结果。
（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1.前期准备：根据区财政局《关于开展关于填报呈贡区2018年度项目支出绩效评价计划表的通知》（呈财〔2019〕18号）文件要求于2月25日前进行上一年度项目支出情况梳理，填写项目评价计划表，所有项目均列入自评计划。我局结合项目特点，遵循“客观、公正、科学、规范”的原则，采用“以结果为导向、基于证据”的绩效评价方法，进行评价体系的构建，评价资金使用的效率与效益。评价采用目标预定与实施效果比较方法，将项目计划的绩效目标与其实际所产生的效益进行对比，对项目资金的使用绩效作出全面评价。
2.组织实施：为使绩效评价工作顺利开展，在2019年3月成立由局长任组长绩效评价工作组，负责绩效评价的组织和实施工作。
3.分析评价：3月7日至3月15日，各部门、各项目先结合要求进行摸底准备；3月18日召开专题会议集中安排布置本次财政支出自评工作，并提出工作要求，各事业单位、各自评项目于3月25日前上报自评情况；3月26日至3月29日由局评价工作小组进行核实、分析，对绩效完成情况进行综合分析、打分、形成评价结论。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情况
（一）项目资金情况分析

1.资金到位情况分析：项目资金为财政支出，2018年财政安排900万元，国库集中支付支出15.06万元，年末未支付资金额度财政收回。

2.项目资金使用情况分析：当年支出资金约15.06万元，主要为咨询、设计、招标准备等前期费用。年末无结余资金。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按政府投资项目相关规定进行管理。项目单独建账核算，资金支付时严格审批程序，核算规范，准确反映各项业务收支活动。资金支付严格执行合同条款，项目资金拨付及时，无截留、挤占、挪用、虚列资金现象，确保专款专用。
（二）项目实施情况分析

1.项目组织情况分析
以上项目正在进行前期工作，各项工作严格执行国家及省市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各项工作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办理；项目初步设计组织专家评审，并严格按专家意见修改完善。宜和路照明、交通等专项设计方案已报相关部门审核。正在进行施工图设计。
2.项目管理情况分析
成立领导小组，确定项目负责人，统一组织协调项目建设；负责组织协调项目各项工作，负责起草工作计划、总结、会议纪要等文书和档案管理；组织完善各类审批事项及手续，随时跟进项目进度，及时协调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三）项目绩效情况分析

1.项目经济性分析：项目通过公开招投标选择项目勘察、设计、监理和施工单位，并通过招投标的方式选择造价咨询服务单位进行成本核算，控制项目成本，节约资金。
2.项目的效率性分析：项目正在进行项目前期工作，宜和路待施工图设计审核完成，即可组织施工招标，计划于2019年6月开工建设，交通节点改造于2019年4月开工，人行天桥于2019年7月开工建设。
3.项目的效益性分析：本项目的实施将改善周边交通环境，满足道路沿线的行人通行和休闲的需求，提高区域交通网络的通达性和便捷性；促进固定资产投资，增加社会就业，促进呈贡新区发展。
五、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附相关评分表）

经按“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进行综合评价，本项目综合得分89分，评价等次为“良”。各项评分结果见“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指标评分表”。
六、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建议（以后年度预算安排、评价结果公开等）。
七、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人行天桥建设项目2018年8月27日完成三个人行天桥设计方案并向区政府进行汇报，由于设计方案须经各级部门审核,审核周期较长，于2019年2月1日昆明市城乡规划委员会2019年第1次市规委会议纪要同意项目选址及规划设计方案。项目进度未达预期要求，下步我局将根据审定的规划设计方案，完成项目初步设计及施工图设计，计划于2019年7月开工。
八、其他需说明的问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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